关于南京江北新区与浦口区内资企业及农民专业
合作社登记机关统一调整的通告

致南京江北新区、浦口区各相关经营主体：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推动南京江北新区与浦口区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宁委办发〔2025〕18号）要求，加快推进两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南京江北新区、浦口区（以下简称“两区”）范围内内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登记管理职责，统一由新组建的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数据局（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承接。为切实消除相关经营主体的误解、保障各项业务平稳有序开展，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调整范围与具体安排

目前，两区存量内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登记机关已完成统一调整，具体如下：

原浦口区登记管辖的经营主体，登记机关由南京市浦口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调整为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自2026年4月6日起，两区范围内所有新设及存量内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登记机关，均统一为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二、调整性质与相关规则

本次存量经营主体登记机关调整，属于登记机关依职权实施的统一迁移调整，不属于市场主体依申请办理的迁移登记，不涉及市场主体任何登记事项变更、备案事项调整，相关经营主体未提交任何申请材料，全部由登记系统自动生成。

三、营业执照效力说明

本次登记机关调整完成后，两区存量内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持有的原有营业执照继续合法有效，无需集中换发。相关经营主体因经营需要、登记事项变更等情形确需换发营业执照的，可依法向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数据局（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申请办理。

四、公示信息与信用状态说明

本次调整完成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仅更新经营主体的登记机关信息，其原有登记事项、登记历史沿革等相关信息保持不变；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经营状态均不受影响，维持原有水平。

五、场景应用与异议说明

经营主体在政务服务办理、商务合作洽谈、金融信贷申请等各类经营及办事场景中，若相关单位对营业执照登记机关信息与公示系统信息存在疑问，可出示本通告予以说明。本通告同步在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供相关经营主体下载使用、各相关单位查询核验。

六、咨询服务渠道

相关经营主体如对本次登记机关调整事项存有疑问，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

咨询电话：025-69659013；

咨询窗口：南京市浦口区政务服务大厅C306窗口。

特此通告。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26年4月28日

